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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股民诉黄光裕
索赔超700万
举证不易股民恐难胜诉

雷士照明昨开董事会

经销商欲立新品牌

力挺吴长江

本报讯 雷士照明董事会
25日早上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吴
长江回归问题。据雷士照明高管
透露，早上的电话会议对吴长江
是否回归并未得出结果。

鉴于董事会对吴长江的去
留没有得出结果，雷士经销供应
商将于本月27日在中山举行新
品牌会议，商量新品牌的相关事
宜。据悉，新品牌注册资金为
5000万元，计划每个经销商出资
1000万，共3亿多的资金运作新
品牌，届时将力邀吴长江主持大
局。 (辛财)

本报济南7月25日讯(记者 仲
爱梅) 备受投资者关注的股民诉
黄光裕内幕交易赔偿纠纷案24日
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记者注意到，股民原告的索
赔金额已升至700余万元，法庭并
未当庭宣判。

记者了解到，此前共有四位股民
对黄光裕、杜鹃提起诉讼，索赔金额
高达700余万元，但由于两位股民临
时撤诉，24日开庭时原告人数减为两
人，索赔金额分别为89万余元和647
万元，虽然股民原告的赔偿诉求明显
看涨，但该案的诉讼进展却未见加

快。从24日的庭审内容上看，原、被告
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原告损
失与被告内幕交易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以及如何举证的问题上。

作为由股民提起的首起内幕
交易民事赔偿案，此案之所以备受
投资者关注，关键在于其对于后来
者的示范效应。记者了解到，虽然
我国《证券法》明确规定“内幕交易
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至今
没有配套司法解释，因此，黄光裕
案将成为一块“试验田”。

在业内人士看来，股民想要打赢

这场官司并不容易。“根据一般法律
原则，‘谁主张谁举证’，但原告要证
明其损失与被告内幕交易行为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相当不易。此外，我国
立法对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计算标
准也存在缺失，这些都是影响原告胜
诉的重大障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我国法律认定的证券欺诈行
为包括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
证券市场，但目前，最高法院只出
台了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
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内
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的司法解
释则暂时未见。

下半年我省加快

贷款审批投放

本报济南7月25日讯 (记者
桑海波 通讯员 刘伟厚)

记者从7月25日召开的山东省货
币政策及金融管理工作通报会
上获悉，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
贷款余额40590 . 8亿元，比年初
增加3036亿元，下半年则将支持
稳增长作为货币信贷的主基调。

会议要求，在稳增长中着
力保持信贷投放平稳适度增
长。要加强银企合作，加快贷
款审批和投放，努力满足实体
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要
进一步加大项目储备力度，大
力挖掘优质项目，按照产业政
策与信贷政策协调配合的要
求 ，稳 定 增 加 中 长 期 贷 款 投
放，支持投资保持合理增速。要
重点满足人行济南分行联合省
经信委筛选确定的资产状况良
好、生产经营正常的415户重点
企业的资金需求。

鲁企无缘废弃家电处理补贴
不少拆解企业已停工

本报济南7月25日讯(记者 仲
爱梅 ) 从财政部网站获悉，首批
纳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补贴范围的处理企业名单日前已
经对外公布，共计16个省市的43家
企业获得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基金补贴资格。不过，令人遗憾
的是，在这份补贴名单中，我省家
电拆解企业无一入围。

记者注意到，首批获得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的企业

共计43个，其中，江苏省的入围企
业最多，达8家；北京、天津、湖北、
广东等地也有多家企业入选。

“以旧换新结束以后，很多拆
解企业都处于吃不饱甚至停工的
状态。应该说，《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7
月起实施，对于正规家电拆解企
业而言，不啻于一根救命的稻草，
能够入围这个名单，更是一个很
大的政策利好。”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首批

纳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
补贴范围的处理企业名单中，记者
并未发现山东拆解企业的身影。

“之所以无一家正规拆解企业被纳
入首批获得补贴的企业名单，应该
是与这些企业的资质尚待环保部
审批有关。”业内人士透露。

“正规拆解企业的货源主要来
自各大家电卖场，以旧换新工作停

止以后，商场的货源断了，我们的
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山东中绿资
源再生有限公司一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省家电“以旧换新”去年12月
31日截止，而山东中绿在此期间回
收的大量废旧家电则在今年4月份
消化完毕，因此，从4月至今，企业
就一直处于停工状态。“没有了以
旧换新的补贴，那就是拆一台赔一
台。”据悉，不少拆解企业陷入无米
下锅的窘境，目前已停工。

相关链接：

2010年5月18日，北京市二中院以
黄光裕犯内幕交易罪等数罪并罚，判
处其有期徒刑14年。随后，股民李岩
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黄
光裕、杜鹃等内幕交易责任人。

2011年9月6日，该民事索赔案开
庭，10天后原告撤诉。3个月后李岩等
四位股民再次起诉，索赔额高达700

万，被告方提出管辖权异议。
2012年5月30日，北京高院驳回了

管辖权异议上诉申请，裁定北京第二
中院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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